
 

 

 
上财研﹝2013﹞19号 

 

 关于印发《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境外高校学习及课程学

分认定与成绩转换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院（系、所），各有关单位：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境外高校学习及课程学分认定与成绩转换的

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学校同意，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二〇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上 海 财 经 大 学 文 件  
 

—_ 

 



上海财经大学研究生境外高校学习及课程学分认定 

与成绩转换的管理办法（试行） 

 

为加强对赴境外高校学习的研究生的管理，规范研究生在境外高校

学习课程获得学分的认定及成绩的转换，特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研究生在国家公派项目、校际交流项目、院际交流项

目派出交流期间于境外高校所修课程。 

一、 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的要求 

原则上，研究生在境外所学课程应与其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相

近或相同，由学生所在院系所按同类课程认定。涉及跨学院开设的课程

时，由学生所在院系所、开课院系所、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按同类课程

共同认定。具体规定如下： 

1、在境外高校学习的研究生申请认定的学分一般不应超过其学习专

业的培养方案要求学分的 50%。研究生应修的政治理论课、必修环节中

的学术报告与讲座必须在我校完成。 

2、在境外高校学习的研究生应根据对方学校的课程设置并结合本人

在我校所属专业培养方案的情况，事先与导师商议拟定在境外学习期间

的学习计划，并填写《上海财经大学申请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审批表》，

经导师同意和学生所在院系所批准并备案。未经导师同意和所在院系所

批准，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不得更改学习计划，未经批准学习的课程不

列入认定范围。 

二、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的程序 

1、研究生应于回校后的下一学期办理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手续。 



2、申请学分认定的研究生，需填写《上海财经大学选修校外研究生

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一式三份），同时提交《上海财经大

学申请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审批表》，并附上对方学校出具的所学课程成

绩单原件和复印件，以及在境外修读拟转换课程的课程大纲或简介，由

导师及所在院系所同意后，由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商学生所在院系所和

开课院系所共同审核认定。 

3、研究生在境外高校获得的成绩，若为百分制，则按实际分数登录；

若为非百分制的成绩，课程成绩由所在院系所及开课院系所根据课程内

容及境外高校成绩标准出具成绩意见，经研究生院审批后录入成绩。 

4、研究生在境外高校学习的课程经学分认定后，对于回校当学期开

设的课程，研究生院于考试结束后按相应的课程代码和成绩录入系统；

对于回校当学期未开设的课程，按出国期间开设的课程给予转换。所有

学习成绩均应在学生的教学管理系统中登记，包括不及格的课程成绩。 

三、对于自费出国的研究生，其学习成绩学校不予认可。 

四、本办法自 2013级研究生开始执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附件：1.《上海财经大学申请选修校外课程审批表》 

2.《上海财经大学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

申请表》 

 

 

 



附件：1.上海财经大学申请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审批表 

姓名  学号  学院  

专业  导师  

交流学校  交流时间  

交流学校类别 □校际合作学校    □院际合作学校    □其他（请注明） 

交流类别 □短期交流项目    □学分互认项目  □其他（请注明） 

申请选修校外课程情况 

我校课程名称 所选外校课程名称（中文或英文） 学时 学分 备注 

     

     

     

     

     

 

 

申请选修校外课

程情况说明 

 

请简单说明交流项目的情况以及该项目与本人所学专业的关系，并介绍所

选课程的内容（可附页：课程简介）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所审批

意见 

 

 

分管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培养办

公室 

 

 

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为原件），一份交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一份交学生所
在学院，一份学生本人保留，用以办理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手续。 



附件：2.上海财经大学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学分认定及成绩转换申请表 

姓名  学号  学院  

专业  导师  

交流学校  交流时间  

交流学校类别 □校际合作学校    □院际合作学校    □其他（请注明） 

交流类别 □短期交流项目    □学分互认项目  □其他（请注明） 

拟替代我校培养方案中的课程 所选外校课程 

课程代码及名称 学分 
必修或
选修 

成绩 名称（中文或英文） 
学
分 

学
时 

成绩 

        

        

        

        

        

申请学分认定及

成绩转换情况说

明 

 

导师意见 

 

 

导师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院系所审批

意见 

 

 

 

分管院长签字：                年  月  日 

研究生院培养办

公室审批 

 

 

签字：年   月  日 

注：此表一式三份（其中一份为原件）。同时提交以下材料一份：①校外研究生课程
成绩单原件及复印件；②《上海财经大学申请选修校外研究生课程审批表》；③拟认
定课程的课程大纲或简介。 


